
屏東縣 112 學年度特殊教育課程計畫(國小) 

1 

 

屏東縣 大明 國小 111 學年度課程發展委員會 
第 二 次會議紀錄 

一、時間：111年 6 月 20 日 8 時 00分 

二、地點：辦公室 

三、主席：校長/藍乙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教學組長/徐怡萍 

四、出席人員：如簽到單 

五、會議記錄內容 

(一)主席報告 

    感謝各位老師用心執行本學期各學習領域及彈性學習的課程內容，針對課程內容有任何需要改進

的地方，期望各位教師不吝提出指正，以供教導處規劃112學年度課程時可作為策進依據並期望學生

學習狀況愈來愈好；今天議決112學年度之課程計畫，期望各位教師不吝提出意見。 
 

(二)業務報告 

    今日將針對各大項提案要點進行討論： 

    甲、審查本校112學年度學校課程計畫，提請討論。 

    乙、審查本校112學年度特殊教育課程計畫，提請討論。  
 

(三)提案討論 

提案一：審查本校112學年度學校課程計畫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針對本學期課程計畫內容，提請討論與決議。 

決 議：全體委員一致決議通過112學年學校課程計畫。 

 

提案二：審查本校112學年度特殊教育課程計畫，提請討論。 

一、 說  明：依據「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」明訂各校將特教課程計畫納入全校課程總

體計畫送主管機關備查。另查，依屏東縣政府105年6月15日屏府教特字第10519554900號函

之說明二「校內課程發展委員會應納入特殊教育教師代表，並將特殊教育課程納入學校課

程計畫審議會議中。」 

二、 請學校課發會委員檢視如下事項 

(1)特教學生基本資料及學習內容。 

(2)特教教師所送課表結束是否達法定授課節數。 

(3)授課課表與課程計畫一致。 

討論： (1)特殊學生基本資料及學習內容。 

       (2)特教教師所送課表節數是否達法定授課節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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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(3)授課課表與課程計畫是否一致。 

決議：(1) 特殊學生基本資料及學習內容，審查無誤一致同意通過。 

      (2) 特教導師原應授課節數18節，因擔任特教業務承辦人員減授1節課，總共減授1節課， 

          超鐘點2節，故實際授課級數19節課。 

           特教資源班教師授課節數18節，超鐘點2節課，故實際授課節數20節 

          ，法定授課節數審查無誤一致同意通過。 

        (3) 授課課表與課程計畫審查結果一致，審查通過。 

提案三：規劃本校112學年度開設新住民語及原住民語計畫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1.針對本學年開設新住民語內容，每週一節越南語及每週一節線上印尼語，提請討論與 

        決議。 

        2.針對三甲馮家惠申請北排灣語內容，每週一節北排灣語，提請討論與決議。 

決  議：無異議通過。 

提案四：討論本校112學年度協助行政節數減課相關事宜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針對本學年協助行政節數減課相關事宜，提請討論與決議。 

決  議：由課程編排小組討論安排。 

 

(四)臨時動議：無 
 
   散會：8:40 

  

 

 

 

 紀錄：                   主任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長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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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照片112.6.20 

 

  
說明:校長主持會議 說明:校長說明減課事宜 

  
說明:教導主任說明校本課程 說明:教導主任說明彈性課程的安排   

  
說明:教務組長說明本土語言開課             

事宜 

說明:審核112學年度課程計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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